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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关于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

号——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

的监管要求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为落实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要求，我会将《关于规

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若

干规定》）修改为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——上市公司

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

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贯彻落实《证券法》，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环节

全面实行注册制，我会对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重组办法》）作了修订。根据修订后的《重组

办法》，《若干规定》标题名称、相关条文内容等需要相应

调整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一是按照全面实行注册制关于监管机制的要求修改相

关条款。如整合《若干规定》第二条两款内容，明确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合同须以中国证监会注册为生效条件，相

应删除“核准”表述。

二是根据上位法修改调整部分文字表述。如根据《证券

法》将本次交易应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“持续盈利能力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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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为“持续经营能力”。根据《重组办法》，将对重组方

案作出“实质性变更”修改为“重大调整”。

三是鉴于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

的通知》（证监公司字〔2007〕128 号）已废止，删除《若

干规定》第五条第一款相关要求。

四是进一步推进上市公司监管法规整合，将《〈上市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〉第三条有关标的资产存在资金占

用问题的适用意见——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》核

心内容并入作为第六条，前述法律适用意见同时废止。

此外，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规体系整合工作安排，将《若

干规定》归入“监管指引”类别，文件名称一并修改为《上

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——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

重组的监管要求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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